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渔 业 委 员 会  

鱼品贸易分委员会  

第十一届会议  

2008 年 6 月 2－6 日，德国不莱梅 

海洋和内陆捕捞渔业生态标签  
最低基本要求和标准  

 

内容提要 

按照渔业委员会的要求，本文件提供了进一步确立《海洋捕

捞渔业鱼和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准则》最低基本要求方面的进展概

况以及建议的《内陆捕捞渔业鱼和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准则》。先提

供背景信息，随后是专家磋商会议期间提出的主要问题。 

请鱼品贸易分委会赞同对现行《海洋捕捞渔业鱼和渔业产品

生态标签准则》的修改建议，并再安排一次专家磋商会，以最终

确定建议的《内陆捕捞渔业鱼和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准则》，吸收对

现行《海洋捕捞渔业鱼和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准则》的修改，供 2009

年渔委会下次会议批准。 

还请鱼品贸易分委会建议 2009 年渔委会批准召开一次联合专

家磋商会，以制定一套关于海洋和内陆捕捞渔业的联合准则，提

请 2011 年渔委会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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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 

1. 在 2003、2004 和 2005 年的专家磋商会以及技术磋商会之后，粮农组织提出

了关于捕捞渔业鱼和渔业产品生态标签的技术准则。2005 年渔委会第二十六届会

议通过了该准则。在通过该准则时，渔委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建议“粮农组织应当审

议并进一步确立有关‘正在考虑的种群’以及渔业对生态系统严重影响的一般标准

（准则第 27 款）”。2006 年，粮农组织召开了就内陆捕捞渔业确立类似准则的专家

磋商会。随后在 2007 年 3 月渔业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上通过了渔委会第二十六

届会议的这一建议，同意由粮农组织在海洋和内陆捕捞渔业生态标签最低基本要求

方面进一步开展工作。 

2. 按渔业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的要求，粮农组织于 2008 年 3 月 3－5 日在罗

马召集了捕捞渔业鱼和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准则专家磋商会。专家磋商会审议了现有

的海洋和内陆捕捞渔业准则，制定了向渔委会提出的建议，以回应渔委会关于“正

在考虑的种群”和“最低基本要求”的要求。 

专家磋商会期间提出的需要采取行动的要点 

3. 专家磋商会推荐对《海洋捕捞渔业鱼和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准则》和建议的《内

陆捕捞渔业鱼和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准则》的修正。相关内容包括在本次专家磋商会

的报告附录 E（海洋）和 F（内陆）（COFI：FT/XI/2008/Inf.6）中，对现有文本的

修改做了标识，易于参考。 

4. 此外，专家磋商会提出了一些其他相关建议： 

• 内陆渔业中渔业增殖方法普遍，海洋渔业中也越来越多。增殖范围从纯粹捕

捞渔业中的没有增殖到高度控制的水产养殖系统。目前没有一致商定的界限

来确定一种渔业从何时起不再属于捕捞渔业。需要就这种界限达成共识，以

避免混淆。 

• 物种引进会并很可能对水生生态系统产生重大影响。为此，粮农组织急需审

议和强化现有的关于物种引进的技术准则
1
。 

• 专家磋商会认为，需要对数据缺乏时进行的渔业评估给予进一步指导，包括

在这类情形下采用风险评估方式。专家磋商会建议粮农组织确立有关技术准

则，在为数据缺乏的渔业制定生态标签方面应用风险评估方法。 

• 保证可靠的监管链是生态标签的关键。专家磋商会建议，这方面的工作要进

一步细化，并可联系渔业委员会鱼品贸易分委会正在开展的有关可追溯性的

工作进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
 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技术指南。2 捕捞渔业和物种引进预防性办法。罗马，粮农组织。1996 年。54pp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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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分委会采取的行动 

5. 请分委会赞同对《海洋捕捞渔业鱼和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准则》的修订。 

6. 分委会或许希望考虑要求渔业及水产养殖部再安排一次专家磋商会，以最终

确定建议的《内陆捕捞渔业鱼和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准则》，并吸收对现行《海洋捕

捞渔业鱼和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准则》的修改意见。如果分委会提出这样的建议，也

可考虑举办磋商会的资金来源，因相关资金目前没有包括在渔业部的工作计划中。 

7. 分委会或许还希望考虑向渔委提出建议，请 2009 年渔委会批准召开一次联

合专家磋商会，以制定关于海洋和内陆捕捞渔业的联合准则，提请 2011 年渔委会

批准。 

 

 


